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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州工业园区财政局文件 
 

 

苏园财〔2014〕41 号 

 

 

苏州工业园区财政局关于定期换发会计 

从业资格证书的通知 

 

苏州工业园区持有有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： 

根据财政部《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办法》(财政部令第 73 号)、

《江苏省会计从业资格管理实施办法》、《苏州市财政局关于定期

换发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通知》（苏财会字[2014]12 号）的有关

规定，经研究，从 2014 年 12 月 25 日开始开展会计从业资格证

书 6 年定期换证工作。为保证换证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

项通知如下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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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换证对象 

苏州工业园区持有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（发证日期在

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）。 

二、 换证时间和范围 

发证日期在 2009 年 12 月 31 日前的持证人员，应在 2016 年

6 月 30 日前换证；发证日期在 2010 年 1 月 1 日以后的持证人员，

应当在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到期前 6 个月内换证。换发的新证有效

期自换证之日起，6 年有效。 

三、 换证提供材料 

1、填写《苏州市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定期换证登记表》； 

2、有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； 

3、有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； 

4、近期一寸彩色照片一张。 

四、换证地点及时间 

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持有效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人员到所属

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办理换证手续。苏州工业园区办理换证地

点为苏州工业园区一站式服务中心三楼，办理时间为工作日上午

9:00-12:00，下午 14:00-17:30。 

五、相关说明 

1、持证人员尚未完成江苏省会计人员基本信息采集的，应



  －3－ 

填写《江苏省会计人员基本信息采集表》，持信息采集所需资料

的原件和复印件，先办理信息采集，再办理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

换证手续。 

2、持证人员换证同时申请变更事项的，应填写《江苏省会

计人员基本信息表》并提供相应材料的原件和复印件。 

3、持证人员应完成换证年度前连续 6 年（2009 年至 2014

年）的会计人员继续教育，未达标准的请补学完成。 

4、换证采取现场办理的方法。 

5、委托他人代办换证手续的，除需携带相关换证资料外，

还需提供委托人的委托书和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。 

 

 

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

 

 

 

 

 

 

苏州工业园区财政局          2014 年 12 月 22 日印发 

共印：5 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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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 

苏州市会计从业资格证书定期换证登记表 

流水号：  

姓 名  性 别 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档案号  

原证书发证日期 年    月 原证书发证机关  

联系电话  手机号码  

1、继续教育完

成情况 
  （完成换证年度前连续 6年继续教育）1、完成 2、未完成 

2、江苏省会计

人员基本信息

采集完成情况 

1、完成 2、未完成 

本人承诺对所填报内容及证明材料的真实性负责。 

 

会计人员本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*以下由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填写* 

1、核查继续教

育完成情况 

在江苏省会计管理信息系统中查询并确认结果：1、完成 2、未完成      

（退回） 

1、核查江苏省

会计人员基本

信息采集完成

情况 

在江苏省会计管理信息系统中查询并确认结果:1、完成 2、未完成（退

回）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会计从业资格管理机构审核 

（盖章） 

 

审核人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

 

年     月     日 

            


